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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完全不符合經

濟效益考量的政

策！」中央政府擬發放每人

三千六百元的消費券，美其

名為刺激消費、提升經濟，

估計總金額約八百多億，但

為了政策執行，卻需額外再

付出八十億的相關行政支出

，這些費用一樣要納稅人來

「買單」，考量實欠妥當。

　要嘉惠民眾，可以用「直接退稅」或是提高繳稅

扣除額的方式，還可省下高額的行政耗損；試想，

八十億能照顧多少貧困家庭？能幫助多少繳不出營

養午餐費的學童？值此大環境不佳之際，預算更應

用在刀口上，如此虛擲，只是徒增國民負擔。

政策完全不符經濟效益

為了有效提振景氣，行

政院提出「振興經濟

新方案」中，除了擴大公

共建設投資及產業再造等

項目外，與民眾關係最為

密切的就是「消費券」的

發放了，根據經建會的初

步統計，透過這項政策執

行，估計明年可增加經濟

成長率達0.64％，對整體

經濟將有很大助益。

　我國經濟成長向來與出口息息相關，鑒於國外需

求急遽萎縮，因此規劃發放三千六百元的消費券，

以促進民間消費，維持國內經濟成長動能，是勢在

必行的，在振興經濟的同時，也照顧了全國國民。

振興經濟也照顧了國民

我覺得消費券越早發

放越好，會對總體

經濟產生立即的正面效果

，而且最好限定在三個月

內就消費完，不要再等到

明年九月底，時間縮短才

能有效的刺激經濟，且若

消費券這個政策不可行，

也能及早轉換方式實行，

最重要的是消費券要能像

貨幣一樣沒有限制的快速流通到各行各業，不管

是有發票與否的店面，小攤販或是計程車等都能

使用，畢竟最後營業課稅還是都回到政府的手上

，能夠便利、即時、安全是消費券當前很重要的

一個問題。

最好限定三月內消費完

我認為消費券對花蓮人

來講非常的有利，畢

竟花蓮的低收入戶、原住

民、老人及失業率等都比

其他縣市來得高，遊民人

數也不斷攀升，這筆錢對

他們來說不無小補，只是

發放的制度有待改善，本

地有太多出外工作的人口

，不可能大家都為了這筆

錢而回到戶籍地領取，另外，也可能延伸出隔代教

養及單親家庭的小朋友的前輩家長或祖父、母拿走

的問題；在此也呼籲軍、公、教及有能力的民眾，

將消費券捐贈給本地的社福團體，少年之家、家扶

中心或是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等，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

發放的制度還有待改善

政府決定要發給每位國

人三千六百元消費券

，我不但要舉雙手贊成，

還希望多多益善，如果國

內經濟仍持續不景氣，消

費券應該增額多發，以真

正達到剌激景氣的目的。

　我建議地方的商家要事

先採取迎接發放消費券到

來的準備，例如充裕商品

貨源、展開宣傳促銷活動、或者擬妥優惠辦法，以

吸引民眾持消費券前來兌換購物，才能從政府發放

消費券的德政中獲得利益，我從報導中獲知最近台

北已有大商家展開兌換行動，如果地方商家沒有因

應之道，就會平白坐失賺錢機會了。

消費券應該再增額多發

歲末年終了，很多家庭

都在為怎麼張羅過年

費用而苦惱，政府適時宣

布要發放每人三千六百元

的消費券，確實讓許多家

庭有「久旱逢甘霖」的歡

欣。尤其是很多原住民子

弟，受到國內經濟不景氣

影響而陷於長期失業，有

了消費券可以暫度年關。

　其實經濟不景氣，對原住民生活直接衝擊最大，

因為多數原住民都從事基層的勞務工作，廠商面臨

營收不佳，最先犧牲原住民的工作機會，我建議，

政府既能發放全民消費券，對弱勢的原住民更應多

加關懷照顧。

應多加照顧弱勢原住民

政府為提升經濟、刺激

消費，將於明年一月

十八日開始發放每位國民

三千六百元「消費券」，

我認為這政策肯定會對社

會經濟產生發酵的效應，

將使低迷的經濟產生正面

功效。但是，對於有部分

業者對於提早讓民眾使用

「消費券」的做法，政府

單位有意「開罰」，我個人認為不宜，因為刺激經

濟越早越好，政府單位要有共識。如此，消費券才

能早日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對於消費券要不要找零的問題，希望能比照新台

幣的功能，千萬不要「瘦」了消費者，肥了商家。

勿瘦了消費者肥了商家

政府發放消費券的立意

甚佳，但是個人認為

，若只是為刺激經濟消費

，此項措施帶來的僅是一

時的市面短暫成長，用完

之後仍然是富者亦富、貧

者亦貧的情形，要回復到

以往榮景，則有待商榷。

　在短暫的經濟消費刺激

後，如何再次建立穩定的

經濟成長實為重要課題，

我認為全面提升經濟建設才是要務，例如增加國家

重大建設的投資，當年十大建設的成果讓台灣創造

了經濟奇蹟，「台灣錢淹腳目」深受國際的推崇，

期盼政府朝此方向努力。

提升經濟建設才是要務

消費券的發放，對於經

濟不景氣的今日，的

確有它正面的功效。但是

，不是單就個人受惠，縣

府也應就大環境創造「縣

」的經濟，縣府應立即著

手規劃「吸金」政策，將

外縣市的消費券消費拉入

花蓮。雖然距離消費券的

發放上有一段時間，希望

縣政府觀光處能盡速規畫出多項旅遊方案，積極促

銷，吸引外來遊客前來花蓮消費。

　以花蓮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景點之多，絕非外

縣市所能相比，只要縣府相關單位積極運作，花蓮

縣的經濟復甦時間一定會比外縣市快。

縣府應該規劃吸金政策

政府將在農曆年前發放

消費券，這將有助於

刺激消費、活絡經濟。不

過我建議使用期限縮短為

半年，藉此了解民眾消費

習慣，並評估政府發放消

費券的成效性，同時也因

使用期限短，可以杜絕消

費券被偽造的不法行為。

　此外，我也建議中央政

府不妨考慮將公務人員的國民旅遊卡，也以發放消

費券的方式試辦一年。因為以最保守估計，台灣若

有三十萬名公務員，每人一年一萬五千元的旅遊補

助，若改成發放消費券，至少有四十五億元的大餅

，其刺激景氣的實力，不容小覷。

旅遊補助也改發消費券

隨著全球經濟蕭條，台

灣也進入景氣緊縮時

代，政府下猛藥，祭出消

費券的因應對策，希望藉

此活絡市場，我當然舉雙

手贊成，因為冷灶要熱，

必須加柴燒，才能愈燒愈

旺，否則如何恢復榮景？

　台灣的景氣差到極點，

僅只一次消費券的政策，

是否就此提振經濟，還必須審慎評估。而且就整個

經濟面來看，台灣近年來一直呈負成長的現象，因

此要恢復榮景，政府不宜將話說得太滿，因為刺激

經濟要有延續性，所以消費券的發放不要僅限一次

，可評估其成效，必要時須做二度發放的準備。

經濟不景氣，民眾所得

大為降低，又正逢年

關將近之時，政府發放消

費券正是時候，對中低收

入的家庭有極大的幫助，

我期盼每一位領到消費券

的民眾，務必好好的在深

思之後，決定購買真正所

需的民生必需品，把消費

券花在刀口上，讓消費券

的發放顯現其真實的意義。

　對消費券的製發，政府也應有審慎的規劃，例如

印製時的防偽措施，因為，一但被他人所偽造，將

造成的恐慌及經濟破壞，尤其是山地部落，原住民

認知較低，易被欺騙，政府不得不嚴加防範。

必須審慎規劃防偽措施

我贊同政府在景氣低迷

的時候用這個政策來

活絡經濟，尤其在過年前

能發放消費券，對經濟弱

勢家庭更是不無小補，而

且感覺會很好。

　我認為政府這項政策沒

什麼不好，儘管沒有多大

幫助，但的確可促進經濟

流動，因為刺激買氣，景

氣才會提升，不過，發現金或消費券那種比較好，

應該再考量，而效益方面，政府也應該再評估，只

要有利於民眾的政策，政府其實不用顧慮太多。

政府也應該再評估效益發放次數應視成效調整

目前最紅新聞莫過於行政院決定要發

消費券，每個國民都發新台幣三千

六百元的消費券，不需在能開統一發票的地方使用，包括路

邊攤也可消費。目前決定面額為五百元及二百元大小，也就

是每位國民可領到六張五百元及三張二百元券。目前看來，

財源應該是透過舉債籌得特別預算來支付。

　打從這件事一開始，我就一直很懷疑，為什麼不直接發現

金，還要搞一個消費券出來 ? 總不可能是為了要順便提振

印刷業吧？有一個說法是，發現金的話人民就會直接存起來

，達不到促進經濟活動的目的，不過我覺得未來一定會出現 

消費券換現金的地下經濟，玩法可能就像最古早以前的國民

旅遊卡的洗錢模式。

　此外，台北京華城百貨公司為搶食「消費券」這塊大餅，

日前推出「先消費、後付款」方案，立即使業績成長三倍，

但卻遭到政府主管單位「開罰」。

　我個人認為，政府單位既然要刺激經濟、活絡經濟，業者

願冒「風險」提前「刺激」經濟，俟「消費券」發下後再行

支付，哪有「開罰」的道理？

　以京華城為例，花蓮縣政府及各地區農會也應以此為例，

提前將花蓮的「特色」加以規畫，諸若「一泊二餐」套裝旅

遊行程，無毒農產品、有機米等的優惠促銷方案，使花蓮地

區能因「消費券」的發放，刺激本縣經濟。

刺激經濟 政府實在沒開罰的道理

我當然支持政府發放全

民消費券的政策，但

是我認為，要能達到刺激

原住民社會的經濟效果有

限，因為像卓溪鄉內的原

住民村落裡，只有幾家雜

貨舖，並無廠商設立，因

此原住民領到消費券，只

有持往外地兌換購物的「

純消費」，沒有鄉內商家

從中獲利，看不出會有提振本鄉經濟的預期成果。

　針對原住民社區特殊環境，我建議縣府配合基層

農會，在消費券使用期間特別開辦原住民農特產品

展售活動，讓一般民眾持消費券買到原住民生產的

農產品，讓消費券能在原住民社區發揮更大效果。

　　　　

建議開辦原民農產展售

「與其給消費券，

不如換成現金

發放！」曾玉霞說，以許

多在菜市場擺攤的原住民

為例，他們的教育程度並

不高，有相當比例是不識

字的，很多人到現在還不

知道什麼是消費券？一旦

攤商收到民眾購買食物所

持之券，往往會遇到無法

找零問題，比起現金買賣

反而徒增困擾；另一方面若要攤商持收入之消費券

，前往果菜市場採購再回來賣，又與平時習慣不符

，因為很多人都是用勞力採野菜，而非買賣賺差價

，因此希望政府考慮改成發放現金。

給消費券不如發放現金

這是政府的一項德政。

為了刺激景氣發展，

政府發放總額高達八百多

億的消費券，勢必帶動花

蓮商機。

　花蓮一向是熱門觀光景

點，在農曆年期間，許多

手持消費券的遊客登門，

除了增家店家收入外，更

可帶動周邊商機，就像百

貨公司禮券一般，雖然每人只有三千六百元的消費

券，但其消費總額一定會超過這個額度，相信今年

花蓮的商家都可以過個「豐收年」。

盼花蓮商家過個豐收年


